民办学校章程主要事项范本（试行）

总则

第一条  学校名称  

第二条  办学性质（必须载明：属自愿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活动的民办职业培训学校或民办中等职业学校）。

第三条  办学宗旨（必须载明：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坚持党的领导、遵守社会道德风尚，单位设立的目的）。

第四条  审批机关****和登记机关****（载明接受具体职业培训业务综合管理的审批机关和登记管理机关）。

第五条  办学层次（载用经审批机关批准开办的工种〔专业〕名称和培养层次）。

第六条  办学形式（职业培训学校为短期培训，技工学校为全日制和短期培训）。 

第七条  办学规模（技工学校600人以上，省属职业培训学校不低于400人，市属职业培训学校由各设区市劳动保障部门规定）

第八条  办学地址（详细地址：如**市**县〔市、区〕**路**号）

组织与活动

第九条  学校设立董（理）事会（或其他形式决策机构，以下统称董〔理〕事会），董（理）事会每届三年，是本单位的权力机构。董（理）事会成员由举办者或者其代表、校长、教职工代表等五人以上组成，其中1/3以上的成员应当具有五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每届任期三年，届满可连选连任。董（理）事会设负责人一人，董（理）事会组成名单报审批机关备案。（董〔理〕事会成员不能少于5人，且不能与监事兼任）

第十条  董（理）事会对本单位行使下列职权：

（一）聘任和解聘校长；

（二）修改学校章程和制定学校的规章制度；

（三）制定发展规划，批准年度工作计划；

（四）筹集办学经费，审核财务预算、决算；

（五）决定教职工的编制定额和工资标准；

（六）决定学校的分立、合并、终止；

（七）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一条  董（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经1/3以上组成人员提议，可以召开董（理）事会临时会议。

董（理）事会讨论下列重大事项；应当经2/3以上组成人员同意方可通过：

聘任、解聘校长；

修改学校章程；

制定发展规划；增加或者减少开办资金的方案；

审核预算、决算；

决定学校的分立、合并、终止；

学校章程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民办学校修改章程应当报审批机关备案，由审批机关向社会公布。

第十二条  董（理）事会负责人为本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第十三条  董（理）事会负责人行使以下职权：

（一）召集和主持董（理）事会成员会议；

（二）检查董（理）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

（三）代表单位签署有关文件；

（四）法律、法规和单位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四条  民办学校校长应报审批机关核准。民办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由校长提出，报董（理）事会批准。

第十五条  民办学校校长负责学校的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行使下列职权：

（一）执行董（理）事会的决定；

（二）实施发展规划；拟订年度工作计划、财务预算和学校规章制度；

（三）聘任和解聘学校工作人员，实施奖惩；

（四）组织教育教学、教学研究活动，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五）负责学校日常管理工作；

（六）执行董（理）事会的其他授权。

学校资产与财产管理

第十六条   学校资产（必须载明：数额、来源〔举办者出资、在业务范围内开展服务活动的收入、利息、损赠或其他合法收入〕与性质）。

第十七条  学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核算，编制会计报告。

第十八条  学校资产与财务管理（含出资人依法取得的合理回报）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规定，并受审批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

第十九条  取得合理回报问题（必须载明：出资人是否要求依法合理取得回报）。

第二十条  出资人要求依法取得合理回报的，应由学校董（理）事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规定作出取得回报比例的决定，并应当自该决定作出之日起15日内，将该决定和向社会公布的与其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有关的材料、财务状况报审批机关备案（不要求依法取得合理回报的，此条可不作表述）。

第二十一条  学校在每个年度结束时应当作财务会计报告，依法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并公布审计结果。

第二十二条  学校换届或更换法定代表人之前必须进行财务审计。

章程的修改程序

第二十三条  修改的章程须经过学校董（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报审批机关备案，由审批机关向社会公告。

章程的修改程序

第二十四条  学校自行解散或者分立、合并，应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由学校董（理）事会报审批机关批准。

第二十五条  学校举办者的变更，须由举办者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学校董（理）事会同意，报审批机关核准。

第二十六条  学校名称、层次、类别的变更，须由学校董（理）事会报审批机关批准。

第二十七条  学校终止时，应依法进行财务清算。

第二十八条  学校终止时，应将办学许可证和印章交回审批机关，并由登记管理机关注销登记。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章程经x年x月x日学校董（理）事会表决通过。

第三十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学校董（理）事会。

第三十一条  本章程报审批机关备案。

